
工程设计合同

工 程 名 称:府谷县大桥路河滨东路路口人行天桥工程设计

工 程 地 点:       榆林市府谷县

设计证书等级:市政行业 (道路工程、桥梁工程)专业甲级

发  包 人:~   疽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_

设  计 人:     恒万达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签 订 日 期:   ⒛25年 5月 23日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部
监制

国家工商行政 管理总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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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托方 (甲方): 府谷县梓房和妞乡速设局

承按方 (乙方): 恒万迭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甲方通过竟争性谈判确定乙方为府谷县大桥路河滨东路路口人行天桥工程设计

的中标单位,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本合同。

笫一条 合同依据

1.1《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 《建设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条例》 《中华人民共稠
】

国政府采购法》及相关法律法规。

1.2国家及地方有关工程勘察设计管理法规和规定。                :

笫二条 合同文件的优先次序

构成本合同的文件可视为是能互相说明的,如果合同文件存在歧义或不一致,则

根据如下优先次序来判断 :

2.1合 同书

2.2甲方要求及招标文件和投标文件

笫三条 本合同设计顼 目名称、阶段、规棋、设计内容及标准

3,1工程名称:府谷县大桥路河滨东路路口人行天桥I稗设计

3,2阶段: 施工图设计

3.3顼 目概况 :位于府谷县府谷镇 ,拟在大桥路与河滨东路+字路口位置新建一

座人行天桥,天桥环形布设跨戡道路,以此绥解路口交通压力、方佰行人过衔.以及

供游人观景休闲、提升区域交通服务功能。天桥平面采用八边形布置,东北侧及东南    t

侧主桥连通二层商铺,主桥全长 189.lm,梯道全长 120m,上部主桥采用常规钢箱结    。

构,全哓 40m挣铳 3.骊 ,梯道采用钢板梁结构,全宙 2.sm净宽 zm。 下部桥墩采用

钢结构桥墩。外表面装饰采用羽l白 色防腐氟碳漆涂装,桥面铺装采用 2。m聚氢酯防滑

塑胶板。

3.4主要技术标准

设计文件按照现行标准规范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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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项 目负责人:吕锦荣

笫四条 提交文件要求

合同签订后 zO~日 前提交施工图设计文件⊥ 套,预算土 套。

笫五条 设计取费及支付

5.1中标价为人民币 (大写):肆拾万零柒仟伍佰元整 (Y们 TsO0。 00)。

5.2设计费支付办法

5.2.1费用支付阶段

(1)施工图审查合格后支付至合同价的 80%;

(2)工程竣工验收合格后支付尾款。

5.2.2双方委托银行代付代收有关费用。

第六条 双方责任

6.1甲方贵任

6.l。 1甲 方在规定的时间内向乙方提交基础资料及文件,并对其完整性、正确性

及时限负责。甲方不得要求乙方违反国家有关标准进行设计。

甲方提交上述资料及文仵超过规定期限 15天 ,乙方按本合同第四条规定的交付

设计文件时间顺延;甲方交付上述资料及文件超过规定期限 15天时,乙方有权重新

确定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

6.1.2甲方变更委托设计项目、规模、条件或因提交的资料错误或所提交资料作

较大修改,以致造成乙方设计返工时,双方除另行协商签订补充协议 (或另订合同 )、

重新明确有关条款外,甲方应按乙方所耗工作量向乙方支付返工费。

在未签订合同前甲方已同意,乙方为甲方所做的各项设计工作,甲方应支付相应

设计费。

6.1.3在合同履行期间,甲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未开始设计工作的,不

退还甲方已付的预付款;已开始设计工作的,甲方应根据乙方己进行的实际工作量 ,

不足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一半支付;超过一半时,按该阶段设计费的全部支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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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4甲方必须按合同规定支付预付款,收到预付款作为乙方设计开工的标志。

未收到预付款,乙方有权推迟设计工作的开工时间,且交付文件的时间顺延。

6.l。 5甲方应按本合同规定的金额和 日期向乙方支付设计费,每逾期支付一天 ,

应承担应支付金额万分之五的逾期违约金,且乙方提交设计文件的时间顺延。逾期超

过 3O天时,乙方有权暂停履行下阶段工作,并书面通知甲方。甲方的上级或设计审

批部门对设计文件不审批或本合同项 目停缓建,甲方均应支付应付的设计费。

6.1.6甲方要求乙方比合同规定时间提前交付设计文件时,须征得乙方同意,不

得严重背离合理设计周期,且甲方应支付赶工费。                   D

6.1.7甲方应为乙方派驻现场的工作人员提供工作、生活及交通等方面的便利条

件及必要的劳动保护装备。

6.2乙方责任

6.2。 l按设计任务书及现行部颁规范、标准、规程、定额的要求,按时完成勘测

设计工作并保证设计质量和深度。

6.2.2乙方对设计文件质量负终身责任,因设计错误导致工程质量事故的,除免

收损失部分设计费外,应依法承担相应赔偿责任。

6.2.3由于乙方原因,延误了设计文件交付时间,每延误一天,应减收该项 目应

收设计费的千分之二。

6.2。 在合同生效后,乙方要求终止或解除合同,乙方应双倍返还甲方已支付的预

付款。                                      合

6.2.5乙方交付设计文件后,按规定参加有关上级的设计审查,并根据审查结论    ,

负责不超出原定范围的内容做必要调整补充。乙方按合同规定时限交付设计文件一年

内项 目开始施工,负责向甲方及施工单位进行设计交底、处理有关设计问题和参加竣

工验收。在一年内项 目尚未开始施工,乙方仍负责上述工作,可按所需工作量向甲方

适当收取咨询服务费,收费额由双方商定。

第七条 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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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方应严格保护对方商业秘密及工程涉及的敏感数据,未经许可不得向第三方披

露或用于其他 目的。涉及个人信息的,应遵守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相

关规定。

第八条 仲裁

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 ,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的依法向庭

谷县人民法院起诉解决。

第九条 合同生效及其他

9.1甲方要求乙方派专人长期驻施工现场进行配合与解决有关问题时,双方应另

行签订技术咨询服务合同。

9.2乙方为本合同项 目的服务至施工结束为止。

9,3本工程项 目中,乙方不得指定建筑材料、设备的生产厂商或供货商。甲方需

要乙方配合建筑材料、设备的加工订货时,所需费用由甲方承担。

9.4甲方委托乙方承担本合同内容以外的工作服务,另行签订协议并支付费用。

9.5由于不可抗力因素致使合同无法履行时,双方应及时协商解决。

9.6本合同经甲、乙双方法人代表或委托人签字并加盖公章即生效,履行合同规

定各条款,并结清勘测设计费用后自然失效。本合同一式四份,甲 乙双方各持二份。

9.7双方认可的来往传真、电报、会议纪要等,均为合同的组成部分,与本合同

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9.8未尽事宜,经双方协商一致,签订补充协议,补充协议与本合同具有同等效

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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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无正文 !

鼢砀
亻  ∴丨

`
n+E方 (酌阝'” 丁△或 承接方溘鬈锊 1暂 1豇 l

单位名枷
舻|炉

勤菡缮晖翔
丬寡琴

局 靴 名枷 磋甄
慈戽荃

弃

通讯地址:溉爵叠榆林市癌蓉盏鍪世

纪大楼东辅楼 B座

通讯地址:西安市糨 路半导体

产业园 A座 14楼

法定代表人 (签字):  
埸 ~~详 f

法定代表人 (签字 ):

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   忑r 或其委托代理人 (签字):z伤
名氵 直向

电话:Og12司 V∞ g3 辟邑1s: 029-89183380

卡孛姿手: 0912-8720328 弗劈晏露: 029-89183185

账户名:府谷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 账户名:恒万达设计咨询有限公司

开户银行:农行府谷县支行 开户银行:中 国民生银行西安市锦业路支行

账 号 : 26060701049200132 则κ乓劳: 1217  0128  3000  0885

税号 : 11610822016085125Ⅹ 和毛乓贵: 91610000773826533Q

签订时间:⒛25年 5月 28日 签订时间:zO25年 5月 28日


